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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京文物〔2018〕1302号
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做好迎接自然资源部专项督察工作的复函
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贵委《关于做好迎接自然资源部专项督察工作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我局意见函复如下：

涉及我局工作任务为督察内容第四项“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”：（一）试点区文物保护情况，包括确定试点区内文物资源保护对象，试点区文物遗产资源保护目标、保护机制和传承方式。（二）指导编制试点区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。

一、试点区文物资源保护对象、文物遗产资源保护目标、保护机制和传承方式等工作内容已经进行梳理和研究，做了搜集资料、摸底调研工作。（因相关材料较多，将以电子版形式反馈）

二、我局已经与延庆区文委沟通并指导试点区文化遗产规划编制工作。目前，《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》已经由延庆区文委委托北京建筑大学承担该项目，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已经开始启动，因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体规划》尚未出台，国家公园范围和边界尚未确定，我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对接，明确规划范围和边界，进一步指导延庆区文委做好《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》编制工作。

特此函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文物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0日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吕忠霖；联系电话：64017650）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 　　 　　　　   　  2018年8月21日印发  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二维码位置








—2—
—1—

